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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作为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安集科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依据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证监会令第 153 号）、《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19]21 号，以下简称“《实

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2019]46

号，以下简称“《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文件规定

对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及是否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

定的禁止性情形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专项核查报告。 

一、战略投资者的基本信息 

根据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配售协议，本次发行中，拟参与战略配售的

战略投资者包括申银万国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创新投”）、中

信证券安集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安集员

工资管计划”），其基本信息如下： 

（一）申银万国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申万创新投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070397525T，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100,000 万元，登记状态为存续。 

申万创新投为实际控制保荐机构的证券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所设立

的另类投资子公司。 



2 

（二）中信证券安集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安集员工资管计划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中信证券安集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2019 年 6 月 21 日； 

募集资金规模：1,643.69 万元； 

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实际支配主体：中信证券； 

根据《中信证券安集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

理合同》约定，安集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有权对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独立管理和

运用，行使因该等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包括代表安集员工资管计划在安集科

技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并有权按约定停止、暂停办理集合计划的参与、退出

事宜及终止运作；份额持有人仅享有收益、知情及监督等权利。 

因此，安集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中信证券能够独立决定资产管理计划在合

同约定范围内的投资、已投资项目的管理和内部运作事宜，为安集员工资管计划

的实际支配主体。 

安集员工资管计划参与人姓名、职务与比例如下： 

序号 参与人姓名 职务 参与数量（股） 比例 

1 
Shumin Wang

（王淑敏） 
发行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40,000 9.82% 

2 杨逊 
发行人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财务总监 
40,800 10.02% 

3 
Yuchun Wang

（王雨春） 
发行人副总经理 40,800 10.02% 

4 荆建芬 
安集微电子（上海）有限公

司产品管理总监 
40,800 10.02% 

5 彭洪修 
安集微电子（上海）有限公

司产品管理总监 
40,800 10.02% 

6 王徐承 发行人质量总监 40,800 10.02% 

7 仇海兵 
安集微电子（上海）有限公

司采购总监 
40,800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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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刘兵 发行人研发副总监 40,800 10.02% 

9 洪亮 发行人财务副总监 40,800 10.02% 

10 杨可玲 发行人质量副总监 40,800 10.02% 

合计 407,200 100.00% 

上述参与人员中，Shumin Wang（王淑敏）、杨逊、Yuchun Wang（王雨春）

为安集科技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

于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认定核心员工及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的议案》及相关董事会决议、相关人员劳动合同，安集科技董事会已认定公司员

工（包括子公司员工）荆建芬、彭洪修、王徐承、仇海兵、刘兵、洪亮、杨可玲

为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核心员工。 

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与配售资格 

（一）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本次发行中的战略投资者系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 

（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 

1、申万创新投 

申万创新投为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为《业务指引》第八条第四

项规定的战略投资者类型，具备配售资格。 

2、安集员工资管计划 

安集员工资管计划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设立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

案，产品编码：SGT640。安集员工资管计划为《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的

战略投资者类型，具备配售资格。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成立安集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事宜

已经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第二

款的规定。 



4 

三、是否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对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事宜，相关主体出具如下书面

承诺： 

1、发行人 

根据发行人所出具的《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配售事宜承诺函》： 

“一、本次公开发行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

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具体包括： 

（1）本公司和主承销商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未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

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本公司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2）主承销商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未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

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3）本公司上市后将不认购参与本次公开发行的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

资基金； 

（4）本公司未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战略投资者

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本公司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5）参与本次公开发行的战略投资者使用自有资金认购本公司股票，不存

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6）本公司与战略投资者及主承销商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或其他利益关系人

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二、不存在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的情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业协会要求的其他条件。 

三、如违反本函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并接受由此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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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 

2、申万创新投 

根据申万创新投所出具的《申银万国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参与安集微

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之战略配售事宜承诺函》： 

“一、本公司为实际控制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的证

券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所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本公司为本次配售

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的情形； 

二、本公司参与此次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三、本公司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四、本公司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五、本公司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本公司获配股份的减

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六、本公司不会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

会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的控制权； 

七、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未向本公司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

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八、主承销商未向本公司承诺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

返还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事宜； 

九、发行人未向本公司承诺在本公司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本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十、如违反本函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并接受由此造

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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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集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中信证券 

根据安集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中信证券所出具的《关于参与安集微电子科

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战略配售事宜承诺函》： 

“一、资管计划系接受参与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配售的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包括全

资子公司核心员工）委托设立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

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二、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符合资管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 

三、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四、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五、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未向我司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

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六、主承销商未向我司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

返还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七、如违反本函承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并接受由此造成的一

切损失和后果。” 

4、安集员工资管计划的各份额持有人 

根据安集员工资管计划的各份额持有人所出具的《关于通过中信证券安集科

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事宜

承诺函》： 

“一、本人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

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二、本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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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三、本人通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获得战略配售的安集科技股份，自安集科技

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安集

科技回购该部分股份。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人直接和间接所持安集科技

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本人所持安集科技股份锁定

期届满后，本人减持安集科技的股份时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规则的规定； 

四、与安集科技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五、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未向本人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

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六、主承销商未向本人承诺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

返还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事宜； 

七、如违反本函承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并接受由此造成的一

切损失和后果。” 

根据相关主体所出具的书面承诺，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不存在《业务指引》

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核查结论 

主承销商核查了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配售协议，《中信证券安集科技

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发行人第一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文件，安集员工资管计划参与人劳动合同，发行人、申万创新投、

中信证券、安集员工资管计划的各份额持有人所出具的承诺函等相关资料。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参与安集科技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符合战略

配售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战略配售资格，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8 

（此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集微电子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

的签字盖章页） 

 

 

主承销商（盖章）：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     

薛  军 

日期：     年    月   日 

 


